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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博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  

深圳市博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

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9点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

室召开。本次董事会已于2月23日以电话形式通知各董事。会议由公

司董事长刘子昂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相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管理制度中关于董事会召开的

有关规定，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  

应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共5人, 实际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

的董事共4人，缺席本次董事会决议的董事共1人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 

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，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支行申请

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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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内容：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提请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

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，以用于项目投资及

补充流动资金，总额不超过1,000万元人民币。该交易信息以最终签

署的授信或借款合同为准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4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支行申请授

信额度时由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议案内容：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提请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

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，以用于项目投资及

补充流动资金，总额不超过1,000万元人民币。该业务拟以公司股东

刘子昂、叶显华名下各一套房产为抵押担保；并以刘子昂、叶显华、

徐娟、时爱芹为保证人。该交易信息以最终签署的授信或借款合同为

准。 

表决结果：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，本项议案直接提交公

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刘子昂为公司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叶显华为公司股东、董事兼副总经理；

故刘子昂、叶显华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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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 

议案内容：公司拟于2018年3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8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本次会议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

项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4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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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深圳市博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

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 

深圳市博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3月 1日 


